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煩請閣下檢閱，並以本次補充資料內容為準。 
 
如造成不便，敬請原諒。 



致： 城市規劃委員會 

   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規劃處 

 

 

有關 A/YL-KTN/1195 

規劃申請補充資料 

 

 

獲授權代理人現就日前政府部門的意見/查詢，作出以下補充/修改： 

 

1. 澄清時次申請是為規劃申請編號 A/YL-KTN/589 的重新申請，有關申請已進展至等

待地政署審批的階段，但因為地政署審批需時，至今還在輪候中。最近 2025 年 12 月

3 日地政處方面剛完成現場告示張貼程序，並透過電話聯絡申請人後續的程序需時，

因此場地內無法展開相關工程，也未能在規劃申請許可期內完成有關的附帶條件，

加上由於條例規限無法再次進行 48 個月期限延長，需要進行重新申請，因此希望有

關政府部門酌情處理本次申請。 

 

隨件附上相關文件以作參考，如造成不便，敬請原諒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獲授權代理人： 志科有限公司 

通訊地址：   

電郵：     

傳真號碼：    

聯絡電話：   

日期：    2025 年 12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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